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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事項

所有競投者應委託其代表律師在拍賣前對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查察。競投者如未經查察而在拍賣會競投物業應自行承擔其風險，任何買家於拍賣員落鎚後必須接受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並不能對其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質詢。而物業之有關契據，在拍賣前可在
賣方律師樓供買家查閱。再者，競投者應在競投前對其競投之物業已進行視察並滿意物業之狀況才作出競投，賣方並不保證該物業並無違例之建築，加建或改建、亦不保證物業之興建符合建築物條例，買家不得對物業之違例建築、加建或改建進行質詢或藉詞拒絕交易。

物業次序或有所調動，請各界人士預早到場。

大
坑

承法院令及業主命公開拍賣
茲定於2018年11月21日（星期三）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2581 9366 牌照號碼：C-012527
www.chungsen.com.hk

C S GROUP內有更多拍賣推介及影片

底薪+津貼+佣金
銀行假放紅日

物業拍賣營業員
（多名）

急 聘

底薪+津貼+佣金
銀行假放紅日

物業拍賣營業員
（多名）

急 聘

專人處理／歷史悠久／信心首選
獨立龐大及策略性宣傳

能吸引大量區外及各地投資客戶
（網頁、報章、海報、傳單、電郵及傳真）

一星期5日（全行最多廣告）
（一）星島/（二）明報/（三）大公報/

（五）經濟/（六）睇樓皇

放盤咁耐，未有消息？
拍賣幫到你！

忠誠拍賣（同行之冠）

查詢或委託：2581 9366 有意請致電：28157190洽

獨立龐大及策略性宣傳
能吸引大量區外及各地投資客戶

（網頁、報章、海報、傳單、電郵及傳真）

賣樓點只一個方法
最理想售價／拍賣幫到你

每星期6日七份報章半版至全版廣告，全行最多
星島／明報／大公報／文匯報／經濟／香港仔／睇樓皇

專人處理／歷史悠久／信心首選

（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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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業主、銀主及確認人命公開拍賣
茲定於2018年11月14日（星期三）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物業（1）及（2）以連約出售，物業（8）以不交吉出售，
物業（10）、（11）及（12）以樓花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

（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物業地址

坪洲坪洲地段434號地下前座。（坪洲圍仔街3號地下
前座，租期至14-5-2020 租金$5500）。

葵涌葵喜街35號都會坊10字樓6號單位。
（租期至31-10-2019 租金$15000）

西貢丈量約份215號地段301號F段及地段550號B
段。（近翠塘花園對面海村，西貢向海舊屋地（不用
套丁，直接申請重建），連公司出售）
葵涌葵豐街33-39號華豐工業中心第1座14字樓D15
室。

元朗馬田路88號華翠豪園B2層146號車位。

紅磡湖光街3號聯盛大廈鳳儀閣8字樓18號單位。

旺角登打士街23號嘉興商業中心3字樓1號單位。

香港半山西摩道3號輝煌豪園2字樓M1、M2及M3電單車
車位及3字樓M1、M2及M3電單車車位。（高回報，月租
合共$6000）

沙田橫壆街2-16號沙田中心G座（新寧大廈）26字樓C
單位。（銀主命）

觀塘觀塘道342及344號泉源工業大廈10字樓A17號單
位。（首年發展商租金保證$177500，約5.2厘高息，約
2019年4月入伙，海景，近牛頭角港鐵）

觀塘觀塘道342及344號泉源工業大廈10字樓B1號單位
。（首年發展商租金保證$100000，約5.4厘高息）

觀塘觀塘道342及344號泉源工業大廈10字樓B2號單位
。（首年發展商租金保證$90000，約5.4厘高息）

粉嶺吉祥街9號蔚翠花園第5座5字樓G單位。（套3房，
泳池景）

將軍澳馬游塘217號（星月居）地下。（套3房開揚，
另有不入契花園約80呎，近寶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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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000016、200016 公告編號：2018-89
證券簡稱：深康佳A、深康佳B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為全資子公司提供擔保的進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
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特別風險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審批的擔保額度總金額

為2,073,000萬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比例
為259.3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合併報表內單位實際提
供的擔保總金額為303,334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經審
計淨資產的比例37.94%。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合併報表
外單位提供的擔保金額為5,000萬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經
審計淨資產的比例0.63%。

一、擔保情況概述
近日，本公司與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下

稱 「中信銀行滁州分行」）簽署了《最高額保證合同》，
本公司為中信銀行滁州分行與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安徽康佳
同創電器有限公司（下稱 「康佳同創公司」）發生的債權
提供連帶責任擔保。期限為康佳同創公司依具體業務合同
約定的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年。擔保金額為5800萬
元。被擔保人為康佳同創公司，債權人為中信銀行滁州分
行。

本公司於2018年9月18日召開的第八屆董事局第四十
九次會議及2018年10月8日召開的2018年第三次臨時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為安徽康佳同創電器有限公司增加
擔保額度的議案》，同意本公司為康佳同創公司增加擔保
額度2億元人民幣，本公司為康佳同創公司提供的總擔保
額度增加至9億元，擔保期限為五年。

二、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被擔保人：安徽康佳同創電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8日
註冊地點：安徽省滁州市花園東路789號
法定代表人：何建軍
認繳註冊資本：5.02億元
經營範圍：冰箱、電視機、洗衣機、冷櫃與擠板、吸

塑件、注塑件及模具等相關配件的研發、生產、銷售以及
技術咨詢與售後服務；空調、廚衛電器、照明制暖、日用
小家電的銷售與售後服務；提供倉儲服務（除危險化學品
），物流配貨，自有廠房租賃；鋼材、銅材、鋁材金屬製
品、礦產品銷售；軟件及輔助設備、節能環保設備、新能
源產品、電子設備及原器件銷售；進出口業務（國家限定
和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和技術除外）。（依法須經批准的項
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與本公司的產權及控制關係：康佳同創公司為本公司

的全資子公司。
康佳同創公司2017年度經審計和2018年9月未經審計

主要財務指標如下：
單位：元

三、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1、合同雙方：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保證人）、中

信銀行滁州分行（債權人）
2、擔保金額及範圍：擔保金額為5800萬元，擔保範

圍是中信銀行滁州分行與康佳同創公司發生的5800萬元債
權本金、以及利息（包括復利和罰息）、違約金、賠償金
、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支付的其他款項，債權人為實現債權
與擔保權利而發生的費用。

3、擔保方式：連帶責任保證。
4、保證期間：康佳同創公司依具體業務合同約定的債

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經各方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授權簽字

人簽署並加蓋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會意見
為了提高本公司資金流動性，同時為了滿足康佳同創

公司日常經營資金的需要，保障康佳同創公司業務的正常
運營，本公司為康佳同創公司申請的銀行授信額度提供了
擔保。

本公司董事局認為，康佳同創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子
公司，本公司對其具有形式上和實質上的控制權，擔保風
險可控。本公司對其提供的擔保是用於康佳同創公司向銀
行取得授信額度項下的銀行綜合授信、貿易融資等融
資業務，本公司對康佳同創公司提供擔保不會損害公
司的利益。

康佳同創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因此，本公司
為康佳同創公司提供擔保事宜，無需反擔保。

五、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審批的擔保額度總金額

為2,073,000萬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比例
為259.3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合併報表內單位實際提
供的擔保總金額為303,334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經審
計淨資產的比例37.94%。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合併報表
外單位提供的擔保金額為5,000萬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經
審計淨資產的比例0.63%。

六、備查文件目錄
《最高額保證合同》
特此公告。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擔保
方

康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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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擔
保方

康佳
同創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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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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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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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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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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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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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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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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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

是否
關聯
擔保

否

項目

資產總額

負債總額

淨資產

營業收入

利潤總額

淨利潤

2017年度
（經審計）

1,169,711,595.28

1,028,720,323.59

140,991,271.69

1,868,161,803.74

27,900,435.01

27,900,435.01

2018年9月
（未經審計）

1,417,203,468.54

1,025,969,337.85

391,234,130.69

1,760,414,337.09

18,242,859.00

18,242,8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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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特別風險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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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擔保總金額為303,334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經審
計淨資產的比例37.94%。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合併報表
外單位提供的擔保金額為5,000萬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經
審計淨資產的比例0.63%。

一、擔保情況概述
近日，本公司與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下

稱 「中信銀行滁州分行」）簽署了《最高額保證合同》，
本公司為中信銀行滁州分行與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安徽康佳
同創電器有限公司（下稱 「康佳同創公司」）發生的債權
提供連帶責任擔保。期限為康佳同創公司依具體業務合同
約定的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年。擔保金額為5800萬
元。被擔保人為康佳同創公司，債權人為中信銀行滁州分
行。

本公司於2018年9月18日召開的第八屆董事局第四十
九次會議及2018年10月8日召開的2018年第三次臨時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為安徽康佳同創電器有限公司增加
擔保額度的議案》，同意本公司為康佳同創公司增加擔保
額度2億元人民幣，本公司為康佳同創公司提供的總擔保
額度增加至9億元，擔保期限為五年。

二、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被擔保人：安徽康佳同創電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8日
註冊地點：安徽省滁州市花園東路789號
法定代表人：何建軍
認繳註冊資本：5.02億元
經營範圍：冰箱、電視機、洗衣機、冷櫃與擠板、吸

塑件、注塑件及模具等相關配件的研發、生產、銷售以及
技術咨詢與售後服務；空調、廚衛電器、照明制暖、日用
小家電的銷售與售後服務；提供倉儲服務（除危險化學品
），物流配貨，自有廠房租賃；鋼材、銅材、鋁材金屬製
品、礦產品銷售；軟件及輔助設備、節能環保設備、新能
源產品、電子設備及原器件銷售；進出口業務（國家限定
和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和技術除外）。（依法須經批准的項
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與本公司的產權及控制關係：康佳同創公司為本公司

的全資子公司。
康佳同創公司2017年度經審計和2018年9月未經審計

主要財務指標如下：
單位：元

三、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1、合同雙方：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保證人）、中

信銀行滁州分行（債權人）
2、擔保金額及範圍：擔保金額為5800萬元，擔保範

圍是中信銀行滁州分行與康佳同創公司發生的5800萬元債
權本金、以及利息（包括復利和罰息）、違約金、賠償金
、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支付的其他款項，債權人為實現債權
與擔保權利而發生的費用。

3、擔保方式：連帶責任保證。
4、保證期間：康佳同創公司依具體業務合同約定的債

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經各方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授權簽字

人簽署並加蓋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會意見
為了提高本公司資金流動性，同時為了滿足康佳同創

公司日常經營資金的需要，保障康佳同創公司業務的正常
運營，本公司為康佳同創公司申請的銀行授信額度提供了
擔保。

本公司董事局認為，康佳同創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子
公司，本公司對其具有形式上和實質上的控制權，擔保風
險可控。本公司對其提供的擔保是用於康佳同創公司向銀
行取得授信額度項下的銀行綜合授信、貿易融資等融
資業務，本公司對康佳同創公司提供擔保不會損害公
司的利益。

康佳同創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因此，本公司
為康佳同創公司提供擔保事宜，無需反擔保。

五、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審批的擔保額度總金額

為2,073,000萬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比例
為259.3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合併報表內單位實際提
供的擔保總金額為303,334萬元，佔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經審
計淨資產的比例37.94%。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合併報表
外單位提供的擔保金額為5,000萬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經
審計淨資產的比例0.63%。

六、備查文件目錄
《最高額保證合同》
特此公告。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擔保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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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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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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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
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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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72.39
%

經審
議的
最高
擔保
額度

9億
元

本次
新增
擔保
金額

5800
萬元

尚在
擔保
期限
的金
額

1300
0萬
元

可用
擔保
額度

7120
0萬
元

擔保
金額
佔上
市公
司最
近一
期淨
資產
比例

8.91
%

是否
關聯
擔保

否

項目

資產總額

負債總額

淨資產

營業收入

利潤總額

淨利潤

2017年度
（經審計）

1,169,711,595.28

1,028,720,323.59

140,991,271.69

1,868,161,803.74

27,900,435.01

27,900,435.01

2018年9月
（未經審計）

1,417,203,468.54

1,025,969,337.85

391,234,130.69

1,760,414,337.09

18,242,859.00

18,242,8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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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特別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實際可上市流通數量為45,656,902股，占公司總股本的6.6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為2018年11月15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況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7年7月31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核發的《關於核准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

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批復》（證監許可[2017]1391號），核准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公司向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集團」）發行115,912,190
股股份、向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以下簡稱 「國管中心」）發行48,510,460股股份、向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國開金融」）發行22,828,451股股份、向鑫牛潤瀛
（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 「鑫牛潤瀛」）發行22,828,451股股份購買相關資產；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數量不超過48,965,408股新股募集本次發行股份
購買資產的配套資金。上述新增股份已於2017年11月15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性質為有限售條件流通股，京糧集團、國管中心通過本次發行認購的股份限售期為股份上市之日
起36個月，國開金融、鑫牛潤瀛通過本次發行認購的股份限售期為股份上市之日起12個月。

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完成後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發生配股、送股、公積金轉增股份等事項。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請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為2018年11月15日；
2、本次申請解除限售股份數量為45,656,902股，占公司總股本的6.66%；
3、本次申請解除股份限售的股東人數為2名；
4、本次申請解除限售的股東情況詳見下表：

單位：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後股本結構變化
單位：股

四、申請解除限售的股東所作出的相關承諾及其履行情況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東對上市公司的非經營性資金佔用、上市公司對該股東的違規擔保等情況說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對公司的非經營性資金佔用情況；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對其違規擔保的情況；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違規買賣公司股票的行為。
六、財務顧問核查意見
經核查，獨立財務顧問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項發表核查意見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深圳證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數量、上市流通時間符合相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3、獨立財務顧問對公司本次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項無異議。
七、備查文件
1、上市公司新發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請表
2、股份結構表和限售股份明細表
3、核查意見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8年11月14日

序號

1
2

合計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稱

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
鑫牛潤瀛（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持股數量

22,828,451
22,828,451
45,656,902

本次解除限售的數量

22,828,451
22,828,451
45,656,90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佔上市公司無限
售條件股份的比例

5.37%
5.37%
10.73%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佔上市公
司總股本的比例

3.33%
3.33%
6.66%

股份類型

一、有限售條件股份
2、國有法人持股
3、境內法人持股

二、無限售條件股份
1、人民幣普通股

2、境內上市的外資股
三、股份總數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數量

260,344,460
236,216,509
24,127,951
425,445,904
360,470,904
64,975,000
685,790,364

比例
37.96%
34.44%
3.52%
62.04%
52.56%
9.47%
100%

本次變動數

-45,656,902
-22,828,451
-22,828,451
45,656,902
45,656,902

--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後
數量

214,687,558
213,388,058
1,299,500

471,102,806
406,127,806
64,975,000
685,790,364

比例
31.31%
31.12%
0.19%
68.69%
59.22%
9.47%
100%

序號

1

2

3

4

5

6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稱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鑫牛潤瀛

承諾內容

（1）承諾方對所持標的公司股份享有唯一的、無爭議的、排他的權利，不存在代第三方持股的情況，不存在可能引致訴訟或可能引致潛在糾紛的其他情形，不會出現任何第
三方以任何方式就承諾方所持標的公司股份提出任何權利主張；
（2）承諾方及主要管理人員（如有）最近五年內未受過任何行政處罰（與證券市場明顯無關的除外）、刑事處罰，亦不涉及與經濟糾紛有關的任何重大民事訴訟或者仲裁；
（3）承諾方符合作為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發行對象的條件，不存在法律、法規、規章或規範性文件規定的不得作為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發行對象的情形。

承諾方將及時向珠江控股提供本次交易相關信息，並保證所提供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給珠江控股或者投資
者造成損失的，將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1、承諾方及其控制或影響的企業將盡量避免和減少與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對於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能夠通過市場與獨立第三方之間發生的交易，
將由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與獨立第三方進行。承諾方控制或影響的企業將嚴格避免向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拆借、佔用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資金或採取由珠江控
股及其下屬子公司代墊款、代償債務等方式侵佔珠江控股資金。
2、對於承諾方及其控制或影響的企業與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之間必需的一切交易行為，均將嚴格遵守市場原則，本著平等互利、等價有償的一般原則，公平合理地進
行。交易定價有政府定價的，執行政府定價；沒有政府定價的，執行市場公允價格；沒有政府定價且無可參考市場價格的，按照成本加可比較的合理利潤水平確定成本價執
行。
3、承諾方及其控制或影響的企業與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將嚴格遵守珠江控股章程、關聯交易管理制度等規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在珠江控股權力機構
審議有關關聯交易事項時主動依法履行迴避義務；對須報經有權機構審議的關聯交易事項，在有權機構審議通過後方可執行。
4、承諾方保證不通過關聯交易取得任何不正當的利益或使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承擔任何不正當的義務。如果因違反上述承諾導致珠江控股或其下屬子公司損失或利用關
聯交易侵佔珠江控股或其下屬子公司利益的，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的損失由承諾方承擔。

本次向承諾方發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個月不得轉讓。
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者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的，在形成調查結論以前，承諾方
不轉讓在珠江控股擁有權益的股份，並於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兩個交易日內將暫停轉讓的書面申請和股票賬戶提交上市公司董事會，由董事會向證券交易所和登記結算公司
申請鎖定；承諾方未在兩個交易日內提交鎖定申請的，授權董事會核實後直接向證券交易所和登記結算公司報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賬戶信息並申請鎖定；董事會未向證券交
易所和登記結算公司報送承諾方的身份信息和賬戶信息的，授權證券交易所和登記結算公司直接鎖定相關股份。如調查結論發現存在違法違規情節，承諾方承諾鎖定股份自
願用於相關投資者賠償安排。

承諾方及承諾方主要管理人員保證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償還大額債務、未履行承諾、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採取行政監管措施或受到證券交易所紀律處分的情況。

一、鑫牛潤瀛及各層級出資人均不存在員工持股計劃，亦不存在股權代持或其他權益安排。
二、鑫牛潤瀛確認，姜霜為鑫牛潤瀛的實際控制人。鑫牛潤瀛經穿透計算共擁有個人投資者12名符合《證券法》第十條發行對像不超過200名的相關規定。
三、鑫牛潤瀛投資者為機構與自然人，不存在結構化安排，不影響公司股權結構的穩定性。
四、鑫牛潤瀛不存在其它重要的協議安排。

承諾的履行情況

已履行完畢

已履行完畢

正常履行

已履行完畢

已履行完畢

已履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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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特別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實際可上市流通數量為45,656,902股，占公司總股本的6.6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為2018年11月15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況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7年7月31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核發的《關於核准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

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批復》（證監許可[2017]1391號），核准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公司向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集團」）發行115,912,190
股股份、向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以下簡稱 「國管中心」）發行48,510,460股股份、向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國開金融」）發行22,828,451股股份、向鑫牛潤瀛
（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 「鑫牛潤瀛」）發行22,828,451股股份購買相關資產；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數量不超過48,965,408股新股募集本次發行股份
購買資產的配套資金。上述新增股份已於2017年11月15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性質為有限售條件流通股，京糧集團、國管中心通過本次發行認購的股份限售期為股份上市之日
起36個月，國開金融、鑫牛潤瀛通過本次發行認購的股份限售期為股份上市之日起12個月。

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完成後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發生配股、送股、公積金轉增股份等事項。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請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為2018年11月15日；
2、本次申請解除限售股份數量為45,656,902股，占公司總股本的6.66%；
3、本次申請解除股份限售的股東人數為2名；
4、本次申請解除限售的股東情況詳見下表：

單位：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後股本結構變化
單位：股

四、申請解除限售的股東所作出的相關承諾及其履行情況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東對上市公司的非經營性資金佔用、上市公司對該股東的違規擔保等情況說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對公司的非經營性資金佔用情況；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對其違規擔保的情況；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違規買賣公司股票的行為。
六、財務顧問核查意見
經核查，獨立財務顧問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項發表核查意見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深圳證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數量、上市流通時間符合相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3、獨立財務顧問對公司本次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項無異議。
七、備查文件
1、上市公司新發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請表
2、股份結構表和限售股份明細表
3、核查意見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8年11月14日

序號

1
2

合計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稱

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
鑫牛潤瀛（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持股數量

22,828,451
22,828,451
45,656,902

本次解除限售的數量

22,828,451
22,828,451
45,656,90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佔上市公司無限
售條件股份的比例

5.37%
5.37%
10.73%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佔上市公
司總股本的比例

3.33%
3.33%
6.66%

股份類型

一、有限售條件股份
2、國有法人持股
3、境內法人持股

二、無限售條件股份
1、人民幣普通股

2、境內上市的外資股
三、股份總數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數量

260,344,460
236,216,509
24,127,951
425,445,904
360,470,904
64,975,000
685,790,364

比例
37.96%
34.44%
3.52%
62.04%
52.56%
9.47%
100%

本次變動數

-45,656,902
-22,828,451
-22,828,451
45,656,902
45,656,902

--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後
數量

214,687,558
213,388,058
1,299,500

471,102,806
406,127,806
64,975,000
685,790,364

比例
31.31%
31.12%
0.19%
68.69%
59.22%
9.47%
100%

序號

1

2

3

4

5

6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稱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國開金融、
鑫牛潤瀛

鑫牛潤瀛

承諾內容

（1）承諾方對所持標的公司股份享有唯一的、無爭議的、排他的權利，不存在代第三方持股的情況，不存在可能引致訴訟或可能引致潛在糾紛的其他情形，不會出現任何第
三方以任何方式就承諾方所持標的公司股份提出任何權利主張；
（2）承諾方及主要管理人員（如有）最近五年內未受過任何行政處罰（與證券市場明顯無關的除外）、刑事處罰，亦不涉及與經濟糾紛有關的任何重大民事訴訟或者仲裁；
（3）承諾方符合作為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發行對象的條件，不存在法律、法規、規章或規範性文件規定的不得作為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發行對象的情形。

承諾方將及時向珠江控股提供本次交易相關信息，並保證所提供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給珠江控股或者投資
者造成損失的，將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1、承諾方及其控制或影響的企業將盡量避免和減少與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對於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能夠通過市場與獨立第三方之間發生的交易，
將由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與獨立第三方進行。承諾方控制或影響的企業將嚴格避免向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拆借、佔用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資金或採取由珠江控
股及其下屬子公司代墊款、代償債務等方式侵佔珠江控股資金。
2、對於承諾方及其控制或影響的企業與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之間必需的一切交易行為，均將嚴格遵守市場原則，本著平等互利、等價有償的一般原則，公平合理地進
行。交易定價有政府定價的，執行政府定價；沒有政府定價的，執行市場公允價格；沒有政府定價且無可參考市場價格的，按照成本加可比較的合理利潤水平確定成本價執
行。
3、承諾方及其控制或影響的企業與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將嚴格遵守珠江控股章程、關聯交易管理制度等規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在珠江控股權力機構
審議有關關聯交易事項時主動依法履行迴避義務；對須報經有權機構審議的關聯交易事項，在有權機構審議通過後方可執行。
4、承諾方保證不通過關聯交易取得任何不正當的利益或使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承擔任何不正當的義務。如果因違反上述承諾導致珠江控股或其下屬子公司損失或利用關
聯交易侵佔珠江控股或其下屬子公司利益的，珠江控股及其下屬子公司的損失由承諾方承擔。

本次向承諾方發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個月不得轉讓。
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者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的，在形成調查結論以前，承諾方
不轉讓在珠江控股擁有權益的股份，並於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兩個交易日內將暫停轉讓的書面申請和股票賬戶提交上市公司董事會，由董事會向證券交易所和登記結算公司
申請鎖定；承諾方未在兩個交易日內提交鎖定申請的，授權董事會核實後直接向證券交易所和登記結算公司報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賬戶信息並申請鎖定；董事會未向證券交
易所和登記結算公司報送承諾方的身份信息和賬戶信息的，授權證券交易所和登記結算公司直接鎖定相關股份。如調查結論發現存在違法違規情節，承諾方承諾鎖定股份自
願用於相關投資者賠償安排。

承諾方及承諾方主要管理人員保證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償還大額債務、未履行承諾、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採取行政監管措施或受到證券交易所紀律處分的情況。

一、鑫牛潤瀛及各層級出資人均不存在員工持股計劃，亦不存在股權代持或其他權益安排。
二、鑫牛潤瀛確認，姜霜為鑫牛潤瀛的實際控制人。鑫牛潤瀛經穿透計算共擁有個人投資者12名符合《證券法》第十條發行對像不超過200名的相關規定。
三、鑫牛潤瀛投資者為機構與自然人，不存在結構化安排，不影響公司股權結構的穩定性。
四、鑫牛潤瀛不存在其它重要的協議安排。

承諾的履行情況

已履行完畢

已履行完畢

正常履行

已履行完畢

已履行完畢

已履行完畢

聲 明
李秀貞（佛號李善普居

士）生於1913年2月28

日，終於1995年2月22

日。特此聲明以作處理

房產繼承事宜之用途。

申請會社酒牌續期公告
J.V. Pub

現特通告：謝承軒其地址為香港銅
鑼灣駱克道485號恒景大廈12樓，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銅鑼灣駱
克道485號恒景大廈12樓J.V. Pub
的會社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
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2018年11月14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CLUB LIQUOR LICENCE
J.V. Pub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se Vego of 12/F.,
Evernew Hse., 485 Lockhart R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J.V. Pub at 12/F.,
Evernew Hse., 485 Lockhart R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4-11-2018

尋游書忠
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 7560與香港

國際社會服務社社工孔小姐

聯絡，以商討許穎妍女士在

香港出生小孩的撫養及福利

事宜。該位小孩於2018年8

月9日出生。

惠刊廣告請駕臨
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4字樓廣告部
電話：28310520 28311730

傳真：28346631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2838 11711171 28342834 66316631
E-mailE-mail：：tkpworktkpwork@takungpao.com@takungpao.com

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

歡迎來電查詢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28311 05052200


